
关于公开征求《平湖市航空航天（低空经济）
产业创新集群发展专项政策》意见的公告

为加快航空航天产业布局，培育高水平创新主体、高层次

创新人才、高能级创新平台、高品质创新生态，着力打造具有

平湖辨识度产业集群，我局起草了《平湖市航空航天（低空经

济）产业创新集群发展专项政策》，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公众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

1．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浙江省平湖市当湖街道经济

和信息化局产业发展科，并请在信封上注明“征求意见”字样；

2．通过电话方式反馈：0573-85060408。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1 月 17 日 17:00。

平湖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2025 年 1 月 8 日



平湖市航空航天（低空经济）产业创新集群发
展专项政策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航空航天产业（低

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部署，根据《平湖市推动低空经济

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5—2027 年）》等文件要求，加快提

升我市航空航天产业（低空经济）竞争力，特制定本专项政策。

一、引育优质企业

1.支持产业链项目发展。围绕国家大飞机工程、两机专项

（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航天工程等重大任务，突出低空飞

行器（通用固定翼飞机、旋翼机、eVTOL）、发动机、航电系统、

液压系统、起落架、机身结构件以及关键材料、关键零部件、

高端无人机等重点，全力支持企业来我市平开展投资或产业合

作，并给予相应政策支持。（原航空航天政策）

2.加强产业基金支持。设立航空航天产业引导资金，对符

合条件的航空航天产业给予股权投资支持。

3.鼓励加大项目投资。企业当年度生产设备投资完成 1000

万元（含）到 3000 万元的，给予设备投资额最高 3%的奖励；

完成 3000 万元（含）至 5000 万元的，给予最高 4%的奖励；完

成 5000 万元（含）以上的，给予最高 5%的奖励。以上分段计

算，单个企业当年度最高奖励 500 万元。（工发政策）

4.支持产业链协同发展。支持上下游企业开展协同创新制

造和配套合作，企业在生产研发、产业配套等领域开展合作项



目，项目投入资金达到 200 万元以上的，给予实际投入资金最

高 5%的奖励，单个企业当年度最高奖励 200 万元。（新政策，

工发资金列支）

5.支持获得资质认定。鼓励低空经济企业加大产品研制和

适航取证，对取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eVTOL）的型号合格证(TC)、生产许可证(PC)的企业，分阶段

给予奖励，其中 eVTOL 取得 TC 证最高奖励 1000 万元，取得 PC

证最高奖励 500 万元；对取得其他航空器型号合格证和生产许

可证的企业（除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分别最高 600

万元和 4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单个企业当年度最高奖励 3000

万元，同一型号仅奖励一次。（新政策，工发资金列支）

6.鼓励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入选国家“单项冠军”企业（产

品）给予最高 100 万元奖励。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给予最高 50 万元奖励，获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给予最高

10 万元奖励。获评省“雄鹰企业”给予最高 50 万奖励。获评省

级“隐形冠军”企业给予最高 50 万元奖励。获评功勋企业给予最

高 20 万元奖励，获评明星企业给予最高 10 万元奖励。对年内

月度列入年报核算单位的企业给予最高 5 万元奖励。（工发政

策）

7.支持“未来工厂”创建。对获得省级“未来工厂”、“未来工

厂”试点的企业，分别给予最高 100 万元、25 万元的一次性奖

励。对获得省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的企业，分别给予最高

25 万元、15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获得国家智能制造示范企业、



国家智能制造优秀场景企业，分别给予最高 50 万元、20 万元

一次性奖励。（工发政策）

二、集聚创新人才

8.支持航天航空产业集聚人才。具体扶持政策按照《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意见（2025-2026）》执行。

三、加强创业创新

9.鼓励行业标准规范制定。鼓励企业、机构和社会组织等

制定或修订低空制造、低空物流、低空视觉、低空数据、低空

安全、低空组网等领域的标准，支持相关企事业单位申报低空

经济领域标准化项目，按当年度有效期内市标准有关政策予以

补助。（科发资金列支）

10.支持重大科技项目攻关。对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的企业给予最高 100 万元的奖励；对牵头承担省级重大科技

专项的企业按照省级规定政策给予奖励。对符合相关领域的项

目攻关和技术创新，经市科技计划项目立项验收通过后的重大

类、重点类项目，分别给予最高 30 万元、15 万元的奖励；验

收基本通过的项目，以上奖励减半执行。（科发政策）

11.支持企业加强研发能力建设。对新认定的省级重点企

业研究院给予最高 150 万元的奖励。对新认定的省级企业研究

院、嘉兴市企业研究院分别给予最高 50 万元、25 万元的奖励。

对新认定的省级企业研发中心、嘉兴市级企业研发中心分别给

予最高 20 万元、5 万元的奖励。对对新认定的省级企业海外研

发机构、国际联合实验室，分别给予最高 100 万元、80 万元的



奖励；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分别给予

最高 100 万元、20 万元的奖励。（科发政策）

12.支持实施科学技术奖励。对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的，给予最高 300 万元奖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

发明奖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的，

分别给予最高 200 万元、100 万元、80 万元的奖励；对获得浙

江科技大奖的给予最高 80 万元奖励；对获得省自然科学奖、省

技术发明奖或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的一、二、三等奖的，分别给

予最高 50 万元、30 万元、20 万元的奖励〔以上均指第一项目

完成单位（个人）〕。对以第二、第三项目完成单位（个人）获

得以上荣誉的，分别按第一项目完成单位（个人）的给予最高

60%、30%的奖励。（科发政策）

13.鼓励设备首台套、软件首版次、材料首批次研发。产

品被认定为国际、国内、省内、嘉兴市内装备制造业首台（套）、

软件首版次、材料首批次的企业，分别给予最高 100 万元、50

万元、25 万元、1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建立首台（套）产品保

险补偿机制，对投保首台（套）产品保险的企业，按实际投保

年度保费给予最高 70%的支持（费率以 2%为上限），支持时间按

保险期限据实核算，单个企业当年度最高奖励 20 万元。（工发

政策）

四、夯实低空场景应用

14.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政府带动、社会参与，统筹

推进低空网络设施、信息基础设施、数据设施、公共无人机起



降点、低空气象感知设施等低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需由政府

承担的低空基础设施项目、无人机运行与监管服务平台（低空

融合运行管理平台）纳入同级部门预算予以保障。积极盘活存

量资源，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符合规划的低空基础设施建设与运

营，鼓励社会资本建设的低空飞行基础设施向社会开放共享，

对于实行常态化开放共享且运营满 1 年及以上的企业，按照其

实际固定资产投入的最高 30%予以一次性补贴，最高 50 万元。

对社会资本参与政府投资的低空经济公共基础设施运营的，按

照场地租金、运营费用的最高 30%给予补助，年最高补助合计

30 万元。（新政策，交通运输局负责列支）

15.鼓励公共领域先行先用。鼓励政府各部门、镇街道通

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开展低空经济场景应用，重点支持综合执法、

交通、卫健、公安、资规、环保、应急、农业、气象等部门在

交通巡检、应急救援、社会治理、医疗救护、国土测绘、农林

植保、生态治理、城市管理等公共服务领域开拓低空应用场景，

相关经费纳入同级部门预算予以保障。不再鼓励行政事业单位

新购置无人机，新建无人机停机坪、起降点等设施（除涉密任

务）。

16.支持低空航线运行。支持低空物流配送试点航线运营

（起点或终点至少有 1 个在平湖市内）。对取得行业主管部门

审批并使用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常态化运营的低空经济

企业，每条新开航线（年安全执行不少于 500 架次）给予最高

5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运营量额外每增加 300 架次，给予最高 1

万元奖励，单个运营企业年最高奖励 50 万元。对取得行业主管



部门审批并使用中型、大型无人驾驶航空器常态化运营的低空

经济企业，每条新开航线（年安全执行不少于 300 架次）给予

最高 1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运营量额外每增加 100 架次，给予

最高 2 万元奖励，单个运营企业年最高奖励 100 万元。（新政

策，服务业资金中列支）

17.支持低空文体产业发展。鼓励开展航空培训，对在开

展的由民航局颁发的航空资质取证类培训，按照已在平湖市取

得的驾驶员执照数给予培训企业补贴，民用驾驶员执照每本最

高补贴 1 万元，民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每本最高补贴 0.2 万元，

单个企业享受补贴金额最高 100 万元/年。在文旅景点发展低空

飞行旅游业态的项目，按实际投资额的最高不超过 1%给予补

助，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新政策，服务业资金中列支）

18.培育低空载人服务。对在平湖市开通取得主管部门审

批且在公开渠道售票的通航短途运输航线（起点或终点至少一

个在平湖市内）并常态化安全运营的低空经济企业给予奖励，

此条奖励、补贴每个企业每年合计不超过 500 万元。其中：

（1）城际航线（年度安全执行不少于 70 架次）：每条城

际航线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每年超过 100 架次部分，按照最高

1000 元/架次给予补贴。

（2）嘉兴市内航线（航线距离不低于 20 公里，年度安全

执行不少于 150 架次）：每条新开通市内航线最高予以一次性

奖励 15 万元，每年超过 200 架次部分，按照最高 300 元/架次

给予补贴。



（3）平湖市内航线（年度安全执行不少于 300 架次）：按

照 200 元/架次给予补贴。

（新政策，服务业资金中列支）

19.支持试点示范建设。鼓励各级主体申报各类低空应用

场景试点示范，对获得省级及以上低空经济场景应用示范的项

目，给予最高10万元一次性奖励。（新政策，服务业资金中列

支）

五、附则

1.本政策所有条款实行预算总额控制、竞争性分配。

2.本措施所称低空经济企业，是指主营业务为通用航空、

无人驾驶航空器研发制造以及低空飞行、运营、保障等低空经

济链上企业。所称轻型、小型、中型、大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等

概念与《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国令第 761 号）

保持一致。

3.本文件规定的政策与相关政策文件同类或重复的，按就

高不重复原则实施。政策条款第 3、4、5、6、7、13 条在工发

资金预算中列支，政策条款第 9、10、11、12 条在科发资金预

算中列支，政策条款第 14 条由交通运输局负责列支，16、17、

18、19 条在服务业发展资金预算中列支。

4.本政策第 5、6、7、10、11、12、13、14、16、17、18、

19 条不执行财政专项资金封顶。申报主体是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协会、个人和其他具有事业/行政机关下属单位等性

质的单位，不执行财政专项资金封顶。



5.各镇街道根据实际情况可参照制定相关政策条款。

6.享受本政策的单位或个人必须严格遵守国家产业政策和

法律法规、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凡列入一票否决事项名单的企

业和个人，不能享受上述优惠政策。

7.同一项目符合我市多个政策规定的或符合本政策多项规

定的，不重复奖励，就高执行；除列举外，同一项目进档升级，

属定额奖励的给予两档之间的差额奖励；除第 18 条外，已享受

省级及以上重大资金奖励的，原则上不再享受本级财政资金奖

励。

8.本意见自 2025 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本意见出台后，《平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平

湖市航空航天产业创新集群发展专项政策的通知》（平政办发

〔2023〕46 号）文件同时废止。本市之前出台的相关政策与本

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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